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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無權代表人以公司代表人名義所為法律行為，公司法未明文規範其效力，形成法律漏洞。

2.核其性質，與無權代理行為相類，基於保護本人（公司）利益之同一法律上理由，應類推適用

民法關於無權代理之規定。

3.而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，非經本人承認，對於本人不生效力，此觀民法第

170 條第 1 項規定自明。

4.是無權代表人以公司代表人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，須經公司承認，始對該公司發生效力。至事

前許諾，則無使該法律行為對於公司發生效力之法律依據。


